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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國   律   師   聯   合   會 

              第 2 屆第 2 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紀錄 

時間：112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9:00 

地點：線上：https://meet.google.com/efj-aciy-yav 

政府機關代表：法務部檢察司 周元華科長   

主席：尤美女理事長 

出席：(理事含當然理事應到 45 位，實到 42 位；監事應到 11 位，實到 10 位) 

      副理事長－盧世欽、黃幼蘭。 

      常務理事－徐建弘、陳澤嘉、周元培、吳梓生、林仲豪、吳俊達、許正次、邵瓊慧、 

                黃馨慧、林俊宏、柏仙妮、王永森。 

   理事－谷湘儀、陳孟秀、陳一銘、賴瑩真、蘇俊誠、黃文皇、林孟毅、洪明儒、簡凱倫、 

            許瀞心、金玉瑩、伍安泰、陳雅萍、林孜俞。 

   當然理事－李蕙君、張志朋、張百欣、許民憲、陳永喜、蘇若龍、楊博任、柳柏帆、 

        楊瓊雅、蔡雪苓、楊靖儀、蕭芳芳、吳錫銘。 

   監事會召集人－李文中。 

      常務監事－鄧湘全、李玲玲。 

   監事－何志揚、賴淳良、李靜怡、楊銷樺、凃榆政、戴愛芬、謝以涵。  

請假：理事－林嘉慧。 

   當然理事－陳昱瑄、謝國允。 

   監事－湯偉祥。 

列席：陳怡伸候補理事、楊佳陵候補監事、杜俊謙候補監事；蔡順雄秘書長、劉中城副秘書長、

廖郁晴副秘書長、蔡晴羽文書主任；在職進修委員會劉志鵬主委、不動產委員會蔡志雄

主委、ADR 委員會陳希佳主委、稅法委員會蔡朝安主委、公司治理及公司法委員會謝文

欽主委、專業律師制度委員會黃靖閔主委。  

壹、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貳、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本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係為繼續討論「律師專業領域進修暨證明請領辦法」、 

      「委託地方公會辦理個人會員專業領域進修相關事務準則」(草案，含立法說明) 。  

叁、第 2 屆第 1 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紀錄如附件 1 P.5-P.9。  

肆、討論事項 

https://meet.google.com/efj-aciy-y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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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職進修專案小組」洪理事明儒提議、尤理事長美女交議：繼續討論「律師專業領 

      域進修暨證明請領辦法」(草案)、「委託地方公會辦理個人會員專業領域進修相關事務 

      準則」(草案，含立法說明)，如附件 2 P.10-P.22，請討論案。 

      說明：(一)第 6 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第 1 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條文如 

               下(草案說明部分待全部條文討論通過後，另由在職進修專案小組參照討論

意旨調整之)：  

條號及條文 草案說明 

第一條(法源) 

本辦法依據律師法第二十二條第四

項、第五項及本會章程第三十五條

第五項、第六項規定制定。 

 

為鼓勵律師持續在職進修，以精進律 

師專業領域之知識，達成保障委任當 

事人訴訟權益之目的，依律師法、章程 

規定訂定「律師專業領域進修暨證明 

請領辦法」。 

第二條(專業科目) 

本辦法所稱專業領域進修科目為: 

一、不動產法律。 

二、家事法律。 

三、勞動法律。 

四、營建及工程法律。 

五、金融證券法律。 

六、稅務法律。 

七、智慧財產法律。 

八、醫療法律。 

九、替代性爭議解決（ADR）法

律。 

十、信託法律。 

十一、經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增加之其他專業領域進修之科

目。 

 

1. 說明專業領域之科目。其中，各該專

業領域進修科目之具體內容，由各個

專業領域法律委員會自行決定，舉例

而言，第五款所稱金融證券法律，通

常可指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證券、

投資人保護及相關法律領域。 

2. 為保持與時俱進之彈性，爰規定經本

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後，得增

加其他專業領域之科目。 

3. 除第二項之情形外，本會在職進修委

員會如認為有增加第一項科目之必要

時，亦得諮詢本會相關法律委員會

後，提請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決。 

4. 為求周延，相關法律委員會如認有增

加其他專業領域進修科目時，亦得請

求在職進修委員會提請本會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決。 

第三條(課綱) 1. 第二條第一項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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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進修科目應訂定課綱。 

課綱應考量該專業領域課程之專業

性，秉持適度及彈性原則，為綱要

性、方向性之訂定。 

第二條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相關法

律委員會訂定課綱時，應邀請本會

在職進修委員會、律師學院、專業

律師制度委員會及地方公會代表出

席；亦得聘請學者專家提供意見。

課綱修訂時亦同。(暫時保留，待

全條文討論完畢，再一併檢視) 

 

關法律委員會訂定課綱時，為集思廣

益，應邀請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律

師學院、專業律師制度委員會及地方

公會代表出席；亦得聘請學者專家提

供意見。課綱修訂時亦同。 

2. 訂定課綱時，應考量該專業領域課程

之專業性，以凸顯課程之特色；且為

避免過度干預該專業課程之規劃，課

綱不宜瑣碎繁複，應以適度及彈性原

則，為綱要性、方向性之訂定。 

3. 第三項規定課程內容之規畫，應符合

課綱，以維持授課內容之品質。且如

第五條規定，經本會認定符合課綱之

專業領域進修課程，方能採計時數。 

第四條(課程之規畫及舉辦) 

專業領域進修課程之規畫，應符合

課綱。 

前項專業領域進修課程由本會自行

舉辦或與地方公會、其他機關團體

合辦之。 

前條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相關法律

委員會規劃課程完竣後，與律師學

院共同辦理前項專業領域進修課

程。 

本會依前項自行舉辦或合辦之課

程，應以律師學院之名義行之。

(暫時保留，待全條文討論完畢，

再一併檢視)  

 

1. 本會得自辦或與地方公會、其他機關

團體合辦專業領域進修課程。 

2. 第二項規定先由第二條第一項專業領

域進修科目之相關法律委員會規劃課

程完竣後，與本會律師學院共同具名

辦理前項專業領域進修課程。 

第五條(請領條件) 

個人會員參加前條專業領域進修課

1. 第一項本文規定個人會員參加第三條

或第三條以外之專業領域進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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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其他經本會認定符合課綱之專

業領域進修課程，且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向本會請領專業領域進

修證明： 

一、參加同一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

課程，一年內達四十小時以上

者。 

二、參加同一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

課程，二年內達六十小時以上

者。 

三、參加同一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

課程，三年內達八十小時以上

者。 

前項所稱一年，以個人會員參加該

專業領域進修課程第一次授課期日

起算。 

參加前條以外符合課綱之專業領域

進修課程，其時數之採計標準，適

用本會「律師在職進修辦法」第四

條規定。 

個人會員參加專業領域進修課程，

應全程參與。 

課程每節一小時，經查證遲到或離

席超過十五分鐘者，該節不採計時

數。 

經本會認定符合本會訂定之課綱，且

符合條件之一者，均得請領專業領域

進修證明。 

 

2. 為鼓勵個人會員參加專業領域課程之

進修，設定三種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

明之要件。 

 

3. 第一項所稱一年，係以個人會員參加

該專業領域課程第一次授課期日起

算。 

4. 第三條以外之專業領域進修課程範圍

甚廣，則會員所進修之時數如何採

計?為求與在職進修之採計標準一

致，爰於第三項規定適用本會「律師

在職進修辦法」第四條規定。 

5. 第四項參酌本會「律師在職進修辦

法」第五條，規定會員參加專業領域

課程應全程參與。其次，規定每節課

程為一小時；同時，參酌司法院法官

學院規定，會員參加課程遲到或離席

經查證超過十五分鐘者，該節課程不

採計時數。 

第六條(請領程序) 

除第十四條所定情形外，個人會員

符合前條所訂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

明之要件者，自符合要件之日起一

年內，得檢具在職進修手冊影本或

其他足以證明符合前條要件之文件

1. 為利本會辦理專業領域進修證明之作

業，規定個人會員自符合要件之日起

一年內請領。但涉及溯及既往之情形

時，另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2. 參照律師在職進修辦法第三條，規定

申領時所須檢附之證明文件。 



5 

 

向本會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 

前項情形，個人會員自符合要件之

日起逾一年未請領者，不得請領，

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3. 為利本會作業，並促請個人會員及時

提出請領，爰增設個人會員自符合要

件之日起逾一年未請領者，不得請

領，但若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地方公會之協力) 

(刪除) 

為方便個人會員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

明，並減輕本會人力負擔，爰設計地

方公會之協力制度，規定個人會員符

合第五條所定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

之條件者，得請求所加入為一般會員

之地方公會代為向本會請領專業領域

進修證明。 

第七條(公告) 

本會經取得個人會員同意後，得在

本會網站或以其他可行方式，將個

人會員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之情

形，對外公告。 

為鼓勵個人會員從事專業進修，並使

外界得悉個人會員之進修成果，促進

律師業務發展，規定本會經取得個人

會員同意後，得在本會網站或以其他

可行方式(例如『法務部律師查詢系

統』)，將個人會員請領專業領域進

修證明之情形，對外公告。 

 

      決議：(一)草案第 8 條，通過條文如下： 

條號及條文 草案說明 

第八條(進修證明應記載事項) 

本會發給之專業領域進修證明應記

載進修之科目、進修日期、課程名

稱及進修時數。 

 

1. 立法理由：為鼓勵個人會員從事

專業領域進修，並使外界得悉個

人會員之進修成果，規定本會所

發給證明應記載該個人會員參加

進修之科目、進修日期、課程名

稱及進修時數。 

            (二)刪除草案第 9 條(有效期間)、第 10 條(有效期間之展延)條文。 

            (三)草案第 11 條（移列第 9 條），通過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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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及條文 草案說明 

第九條(費用) 

本會發給專業領域進修證明時，得

向申請人收取工本費；每份新臺幣

三百元。 

前項進修證明，得以電子方式發給

之。其工本費，亦同。 

1.規定本會發給專業領域進修證明

時，得收取工本費。 

2.為符合時代潮流，爰規定本會得以

電子方式發給進修證明，實施日期端

視本會會員資訊 E 化之進度而定。 

      (四)草案第 12 條（移列第 10 條），通過條文如下： 

條號及條文 草案說明 

第十條(合辦課程收費結餘款之處

理) 

本會與地方公會、其他機關團體合

辦之專業領域進修課程，經支付必

要費用後仍有結餘時，由本會與地

方公會、其他機關團體協議分配

之。 

本會舉辦或合辦收費之專業領域進修

課程，該次課程經支付必要費用後仍

有結餘時，得將結餘款留存於本會，

統籌運用，自不待言；本會若與地方

公會、其他機關團體合辦時，由本會

與地方公會、其他機關團體協議分配

之。 

         (五)草案第 13 條（移列第 11 條），通過條文如下： 

條號及條文 草案說明 

第十一條(委託辦理) 

本會得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

議，將本辦法所訂個人會員專業領

域進修相關業務委託地方公會辦

理。 

本會為辦理前項委託事項，得制定

委託地方公會辦理準則。 

1.考量本會人力有限，而地方公會舉

辦專業領域在職進修績效豐碩者甚

多，若能借重地方公會之經驗，當能

提供個人會員更好之服務，爰規定本

會得得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將本辦法所訂個人會員專業領域進修

相關業務委託地方公會辦理。 

2.本會辦理委託時，得另定委託地方

公會辦理準則，以資遵循。 

            (六)討論至草案第 14 條，就是否「溯及既往」，廣泛提出意見後，記名表決， 

                贊成溯及 25 位、不贊成溯及 15 位、棄權表示意見 2 位。 

                為使條文連貫性，調整條文順序，併入第 6、7 條條文，如下，而原草案第 

                6 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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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及條文 草案說明 

第六條 

於律師法民國一Ｏ九年一月十五日 

修正生效後至第四條第一項各科目 

之課綱公布前，個人會員參加本會 

或各地方公會辦理在職進修課程之 

時數，經本會認定符合該課綱及前 

條第一、二項所定之要件者，亦得 

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 

 

第七條 

個人會員符合前二條所訂請領專業

領域進修證明之要件者，自符合要

件之日起六個月內，得檢具在職進

修手冊影本或其他足以證明符合前

二條要件之文件向本會請領專業領

域進修證明。 

前項情形，個人會員自符合要件之 

日起逾六個月未請領者，不得請 

領。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七)草案第15條調整如下，但因需配合條次調整，故本條暫時保留，與第3 

                條、第4條條文留待下一次會議確認。 

條號及條文 草案說明 

第十二條（事務分配） 

除第三條另有規定外，第二條第一

項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相關法律委

員會辦理本辦法之下列事務： 

一、第四條所定專業領域進修課程

之舉辦。 

1. 第二條第一項專業領域進修科目

之相關法律委員會最熟悉所轄業

務，由其負責辦理相關業務，最

為適當，但有關課綱之訂定，第

三條另有規定，不適用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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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五條所定認定專業領域進修

課程符合課綱(第一項)、時數

之採計(第二項)及個人會員參

加專業領域進修課程之核實

(第三項)。 

三、第六條所定請領專業領域進修

證明事務之辦理。 

四、第十二條所定個人會員進修時

數之查核。 

為辦理前項事務，第二條第一項專

業領域進修科目之相關法律委員會

得邀請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律師

學院、專業律師制度委員會提供意

見。 

在職進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亦 

得邀請律師學院、第二條第一項專 

業領域進修科目之相關法律委員 

會、專業律師制度委員會共同研商 

辦理第一項事務。 

2. 第二條第一項專業領域進修科目

之相關法律委員會，得邀請本會

在職進修委員會、律師學院、專

業律師制度委員會提供意見，俾

讓所辦理之事務更臻完善。 

在職進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亦得 

召集會議，邀請律師學院、第二條第 

一項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相關法律委 

員會、專業律師制度委員會共同研商 

辦理第一項事務。 

      (八)其他未討論完的部分，擇日再召會討論。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記  錄：羅慧萍 

                               理事長： 


